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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8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主席：邱召集人泰源（陳委員柏熹代）                                   

出（列）席委員：詳如簽到單                       紀錄：蕭佳如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本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設置要點修正說明及介紹本

屆委員。 

決定：洽悉。 

 

參、 確認本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會第 27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肆、 報告事項：第 27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單位：心理健康司）。 

決定： 

一、 序號 1（案號 1130812-1）：解除列管，建議勞動部先從具

一定規模企業開始推動，篩選出高風險族群轉介資源，必要

時可跟相關專業學會合作。 

二、 序號 2（案號 1131205-1）：解除列管，請台灣精神醫學會

與台灣麻醉醫學會凝聚共識後，與健保署討論。 

三、 序號 3（案號 1131205-2）：解除列管，本案目前已協調其

他醫院醫師支援，並依需求規劃公費醫師訓練，惟考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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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屬團隊合作模式，其餘醫事人員亦可能面臨缺額困境，請

本部照護司、醫事司及醫福會持續掌握離島醫院精神科醫事

人員人力，及早規劃培訓。 

四、 序號 4（案號 1131205-3）：解除列管，台灣精神醫學會若

有健保支付項目建議，可循程序向健保署申請；另，本部將

持續推動「15-45 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及分析執

行成效，請協助鼓勵專業人員投入。 

五、 序號 5（案號 1131205-4）：解除列管，至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適用對象範圍，本部瞭解後將於下次會議說明。 

六、 序號 6（案號 1131205-5）：解除列管，目前勞動部與本部

已持續推動精神病人就業服務及社區支持方案，請優化官方

網站資訊，網頁內容宜清楚易懂、便於查詢。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建請納入「思覺失調症」為醫策會疾病照護品質認證項目之一，

以提升精神醫療整體照護品質一案。（提案委員：王委員仁邦） 

決議：請台灣精神醫學會與醫策會研議，將「思覺失調症」納入疾病

照護品質認證項目之可行性，並請學會與會員充分溝通，或可

研議先小範圍試辦。 

 

案由二：設立酒藥癮專責病房與復健機構一案。（提案委員：王委員仁

邦） 

決議： 

一、 本部已規劃委託專業團體辦理成癮治療服務模式相關研究案，

並持續與相關學會討論成癮治療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內容，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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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併納入推動可行性評估，俟確認政策方向後再報告。 

二、 各類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含社安網心理衛生人員）宜採分級

設計，並朝數位化及委託相關學協會辦理方式規劃。 

案由三、以失眠為首之睡眠障礙防治因應與鎮靜安眠藥物開立管理：針

對高齡長者之「整合性介入方案」一案。（提案委員：陳委員

錫中） 

決議： 

一、 請國健署、食藥署、健保署、心健司等相關司署，盤點現行委託

或補助辦理涉及失眠（睡眠）議題相關計畫，並依公共衛生三段

五級，朝前端預防健康促進方向規劃，下次會議可邀請相關學會

共同與會討論。 

二、 請各司署加強相關專業人員（如長照、心衛中心等）教育訓練，

以衛教家屬及病人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物。 

 

案由四、為提供社區精神疾病照顧者支持，建議能有相關社區照顧者支

持服務與措施一案。（提案委員：孫委員德利） 

決議： 

一、 有關家屬支持服務及共融（據點）試辦計畫，不宜因疾病別而排

除服務，應規劃提供多元服務，整合相關資源資訊，適時連結

轉介個案。請心健司、長照司、社家署，於下次會議說明現行家

屬（照顧者）支持服務之執行成果。 

二、 請心健司、長照司、社家署，加強服務網絡個管人員心理健康議

題教育訓練，及相關資源資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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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精神衛生法於 113年 12月 14日正式施行，建議強化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危機處遇角色，建置我國社區危機介入處理機制

（CIT）與多方聯動應對體系一案。（提案委員：張委員朝翔、

李委員麗娟） 

決議： 

一、 目前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仍在布建階段，中心各類心理

衛生人員對於社區精神病人危機處理之實務經驗仍有不足，

宜持續輔導渠等精進專業知能及累積處理經驗。 

二、 為強化各縣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效能，除應持續強化中心心

理衛生人員緊急處置訓練外，請心健司彙整各縣市（疑似）精

神病人護送就醫及CIT實施情形，併同護送就醫及出院後追蹤

管理流程，於下次會議報告。 

三、 請心健司就護送就醫後之處置情形進行統計分析（如是否住院、

回歸社區、居家治療等），以滾動式調整相關政策規劃。 

 

案由六、建立病權代表參與強制住院合議庭之遴選與培訓制度一案。

（提案委員：張委員朝翔、李委員麗娟） 

決議： 

一、 有關強制住院專家參審新制，分別涉及本部主責「精神衛生法

參審員推薦辦法」及司法院主責「嚴重病人保護安置事件參審

員遴選作業辦法」，目前均已完成草案內容，後續將依法制程

序辦理。 

二、 針對參審員之推薦，本部將依前開推薦辦法，推薦符合資格

之病權團體代表，參與司法院所規劃參審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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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病權代表應全面參與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監督評估，建議納入

各類精神復健機構之評鑑委員機制一案。（提案委員：張委員朝

翔、李委員麗娟） 

決議：本部將研議於下一輪精神復健機構評鑑基準研修委員及評鑑委

員納入病權代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